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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B0_8F_

E5_9E_8B_E5_B7_A5_E7_c122_48060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第七条规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建筑法对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有两种例外规定：一个是小型工

程，另一个是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

建筑工程。 根据国家立法法的规定，建筑法的效力高于１９

９７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的《河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和1999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

。条例和规章不能和法律冲突，也就是说小型工程是个不必

办理施工许可证的。 关键是如何界定小型工程的定义。《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

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

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

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实

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其中“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



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理解为小型工程的概念，包括两种

条件：一是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二是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

以下。只要具备一个条件按照建筑法的原则就不用办理施工

许可证，在理解和执行的层面应该没有丝毫异议。问题“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

的实际情况，对限额进行调整，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这句话用词不尽规范，才造成河南省在这个问题上

执法混乱局面，河南省建设厅2000年关于执行《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限额进行调整”规定：在城

市规划区内任何工程都要办理施工许可证。这条规定首先违

反了建筑法，其次没有正确领会管理办法“对限额进行调整

”的本质意义，对限额调整只能往上调，即在工程投资额30

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调，现在的结果把下

限调整的没有了。 此外《河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

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的，

由县（市）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责令限期改正

、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并可处五千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本办法中的罚款，法律、法规有幅度规定的从其

规定。无幅度规定的，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这两条规定相互冲突，建设方不同承建方，投资工程一般

没有所得，在处罚适用时两种规定也完全不同，建设方没有

所得自然也就没有违法所得了，对建设方处罚适用后者为妥

。 河南建设厅关于执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

通知中对小型工程办理施工许可证的规定违反建筑法，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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